[image: ]
	[bookmark: xingming][bookmark: _GoBack]殷莹
[bookmark: didian]合伙人·上海
[bookmark: dianhua]+86 21 2208 1166 +86 1381 6692 558
[bookmark: youxiang]lyin@fangdalaw.com
 
	[bookmark: tupian][image: ] 

	执业领域
[bookmark: zhiyelingyu]殷律师在私募融资、收购兼并和私募基金设立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并活跃于传媒、互联网与技术领域的相关法律服务中。




殷律师代表包括KKR、TPG、红杉投资、淡马锡、崇德投资、鼎晖投资、汇勤资本等私募基金完成了多项投资及投资退出项目，协助阿里巴巴、分众传媒、蚂蚁集团、华人文化、同程旅游等TMT行业领军企业完成了多项战略并购和投资交易。作为阿里巴巴、蚂蚁集团和同程艺龙等大厂的常年法律顾问，殷律师在互联网尤其是电子商务和科技金融领域累积了大量行业经验。此外，鉴于殷律师在基金设立、员工激励计划设立和资本市场领域的经验，殷律师是少数能够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的律师，并且尤其擅长提供复杂交易架构项下的法律服务。
近期代理的主要案件
基金设立和资产管理
· 代表友邦人寿，为其投资数个人民币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太平洋保险，为其投资若干家著名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普通合伙人为其发起设立元禾重元并购基金提供服务；
· 为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数家创业投资基金提供服务，并作为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就其投资和投后管理基金提供大量法律服务；
· 代表华人文化，为其设立二期人民币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朱雀资本，为其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业务提供常年法律服务，并为其若干个股权投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其投资上海武岳峰集成电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上海普罗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其管理的国开装备产业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权益架构调整、有限合伙权益处置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诺亚财富，为其在上海自贸区设立数家有限合伙企业进行境外投资以及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多个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上海联创，为其以非法人中外合作企业设立人民币基金和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人民币基金（联创永宣）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香港主板上市公司天鸽互动，为其投资美元和人民币平行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蚂蚁集团，为其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设立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阿里巴巴，为其设立新零售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KKR和东方藏山，为其设立大中华区特殊机会投资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阿里巴巴，为阿里拍卖设立不良资产处置平台提供法律服务。
私募融资和收购兼并
· 代表阿斯利康中金，为其投资深睿医疗、零氪科技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蚂蚁集团，为阿里巴巴投资蚂蚁集团（持股约33%）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蚂蚁集团，为其与Vanguard合资设立境内证券投顾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文思海辉(Pactera)，为海航集团和中国电子先后收购其控制权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华人文化，为其投资一家领先的在线游戏企业和一家时尚内容供应商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博裕资本，为其对同程旅游进行股权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同程旅游，为其与携程和万达进行的战略融资及商业合作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同程旅游，为其收购云南红土航空的控制权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阿里巴巴，为其投资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等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蚂蚁集团，为其投资雪球等多家资管领域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诸如快的打车、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等行业领军企业，为其私募融资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上海市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为其投资和辉光电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钟鼎美元基金投资兴盛优选、望石智慧、咖啡品牌Tims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PAG，为其投资武汉理工数字传播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资本市场
· 代表一个由若干投资者组成的财团以自愿有条件要约收购白马户外媒体有限公司所有股份，并完成白马户外媒体从联交所退市；
· 代表一家国内领先的数字科技公司，为其投资一家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提供法律服务（项目进行中，保密处理）；
· 代表钟鼎基金，为其投资香港上市公司准备投前须知和投后操作指南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金溢资本，就其投资的洪九果品基石投资和香港主板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阿里巴巴集团，为其投资韩国上市公司Shinsegae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天鸽集团，为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金斯瑞生物，为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宝尊电子，为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和香港联交所二次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X-charge，为其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首次公开发行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分众传媒，为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及后续发行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海辉软件(hiSoft)，为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首次公开发行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海辉软件(hiSoft)，为其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文思软件之间的合并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文思海辉(Pactera)，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为其私有化提供法律服务。
教育背景
· 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
· 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执业资格
·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
· 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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